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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创业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下发的《关于创业板上市委审议意见的落实函》（审核函〔2020〕010622

号）收悉。非常感谢贵所与各位委员对申请文件提出的宝贵意见。中金辐照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对落实函的有关问题逐项进行讨论研究

和落实。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的简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黑体（加粗） 落实函所列问题 

宋体 对落实函所列题的回复，或招股说明书中原披露本次未修订的内容 

楷体（加粗） 
对落实函所列题的回复涉及招股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本次补充披露或修订的

内容 

在本问询函回复中，若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或相乘在尾数上存在差 

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问题 1、请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控股股东于 2020 年 10 月 19 日

对于资金归集作出的书面确认。请保荐人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说明】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七节 公司治理与独立性”之“九、关联方和关联

交易”之“（二）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之“5、关联方存款及利息收入”中补充披露

如下内容： 

5、关联方存款及利息收入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存款 - - 6,562.30  2,809.22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北京银监局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

人将货币资金存放在该公司。 

关联方存款的利息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年1-6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中国黄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收入 - 14.02 14.18 12.32 

自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已无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的情形。 

2020 年 10 月 19 日，中国黄金集团已书面确认：“为保持中金辐照的独立

性，中金辐照 IPO 在审期间及审核通过后公司均不会强制要求对中金辐照及/或

子公司的资金进行归集管理。中金辐照应积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督管

理部门的相关规定，规范运作。” 

……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自 2019 年下半年，公司已无在中国黄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存款的情形。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黄金集团已确认，中金辐照 IPO 在

审期间及审核通过后公司均不会强制要求对中金辐照及/或子公司的资金进行归

集管理，不影响发行人的独立性。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相关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问询问题的回复》之盖章页）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问询问题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

本次问询问题回复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董事长签字：                     

                   郑强国 

 

 

 

 

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创业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伍春雷                李  波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作为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

事长，现就本次落实函的回复报告郑重声明如下： 

“本人已认真阅读中金辐照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落实函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

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

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落实函的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                     

                       王常青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